
蓄積型火警受信總機
使 用 手 冊 -  USER GUIDE -



一、說明

先進國家之消防科技正步步高昇，而各種科技也日新月異。本公司鑑於國內生產受信總機
之技術不應亞於先進國家，一方面亦應國內用此產品之需要從外觀之優美到需求之功能及
維護保養之考慮，故而設計此一蓄積型受信總機。

二、特性

● 本機有最新穎之設計

● 監視系統回路電壓為 DC24V 穩定電壓。

● 回路之試驗開關置於總機面板上，採用回復式按鈕，可作任一回路單獨測試。

● 總機回路，設有確認感知器線路，故回路動作時，亦能輸出電壓，以供感知器確認。

● 電路板為精美印刷電路，板上之各項性能均有明確標示，使能一目瞭然，以利於保養。

(一) 蓄積功能： 一般系統裝機完工後，最怕有誤報之困擾，本設計針對裝機後，在使
用上常有脈波、雜訊等信號導致誤報。尤其以裝有偵煙感知器之回路
更常發生。然此機在平時能將此種現象自然消除，把誤報之狀況減至
最小，甚至完全消除。

(二) 自動復歸功能： 壓下自動復歸後，除了一般復歸功能外，並可作偵煙感知器測試
且能自動復歸。

(三) 保險絲故障燈： 因配線或其它問題導致故障時，可在盤面判別出故障的原因。

(四) 外部指示燈：

(五) 預留移報電腦端子。（選擇性裝置）

一般外部綜合盤指示燈因停電點亮時，電池容易消耗也使總機提早
失去功能，本產品內部有設計一個可作停電時亮或不亮裝置，停電
時需常亮，請置於（I）的位置。如停電時不亮，請置於（O）位置
，但有火警時一樣閃亮動作，可使總機延長監視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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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穩壓裝置確實，出廠前必以130V 急劇加壓，測試後才出廠。

● 本機外型由鋼板沖壓，再配合精美烤漆，使本機之外型更美觀。

● 每個回路燈以 2 個LED 並聯作顯示，並配精美閃光燈罩作顯示(內附活動板可標示地
區用)。

● 各部份之電路設計成易拆式以利保養，並有一體成型保養固定架，使整部總機更堅固，
且在配線施工上更不會發生故障。

● 回路之試驗開關及繼電器均以密閉式不怕日久積塵，更不會產生接觸不良之問題。

● 音響採用電子式，不怕運送碰撞導致音量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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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差動式感知器

(2) 偵煙器(光電型)

(3) 瓦斯探測器

(4) 火焰式探測器

(5) 地區警鈴

(6) 表示燈

(7) 手動發信機

(8) 副授信機

(9) 消防栓啟動裝置

(10) P型壹級蓄積型授信總機

1.火災發生

2-1.自動感知器

2-2.手動發信機

3.受信總機

4.分區警鈴

5.表式燈

3.副受信機

三、火災警報系統設備組合圖

四、火災受信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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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

1. 回路燈

2. 火警燈

3. 電壓表

4. 音　響

5. 斷線音響開關

6. 主音響開關

7. 斷線試驗開關

8. 火災試驗開關

9. 試驗開關

10.電池試驗開關

11.移報開關

12.蓄積開關

13.自動復歸開關

14.復歸開關

15.電　話

16.交流電源故障燈

17.電池電源故障燈

18.中斷器故障燈

19.指示燈故障燈

20.地區音響故障燈

21.直流電源故障燈

22.交流指示燈

23.電池指示燈

24.斷線指示燈

25.注意開關燈

26.蓄積動作燈

27.電話表示燈

28.發信機表示燈

29.缺水表示燈

30.過載表示燈(採水)

31.地區音響停止

32.門扣

JP9
JP20

SW1

地區音響開關緊急廣播關閉地區音響

地區音響開關控制

注意: JP9、SW1僅供維修使用
維修完畢，請將開關復位。

五、各部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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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信機 差動式 定溫式 偵煙式 綜合盤 手動發信機

警鈴

表示燈

迴路線 (L)

接至
授信機

迴路共線 (C)

每回路最末端
之感知器需裝
設依終端電阻
器     1/4W

授信機

指示燈
地區鈴

x1
x1

終端電阻 終端電阻 終端電阻

( L ) 迴路線徑為 1.2M/M 或 1.25M
( C ) 迴路共線 1.6M/M，每條只限用七迴路(依法規)

2

六、圖例標識

七、感知器標準配線法

先進國家之消防科技正步步高昇，而各種科技也日新月異。本公司鑑於國內生產受信總機
之技術不應亞於先進國家，一方面亦應國內用此產品之需要從外觀之優美到需求之功能及
維護保養之考慮，故而設計此一蓄積型受信總機。

1.感知器回路採兩進出配線法(最末端只有兩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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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m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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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C 110V

H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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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C

A

T

DC 30V 100mA

EC -

E1 +

E2 +

EC

E1 

E2

+ DC 24V
DC 24V 容許電流輸出1000mA  →

{
{
{

{

{
{

｛
｛

AC 110V / 50Hz/60Hz 入 

DC 24V/A  以回路數計算

最多接量=回路數x1.3倍(個)

最多接量=回路數x1.3倍(個)

消防泵浦(無電區接點)

消防栓啟動盤

緊急廣播設備

終端器

空回路必須
接上終端器

動作時有電壓輸出

終端器 煙感知器 熱感知器

感知器

接受信機 T

副受信機所有電源及
信號均由受信機提供

( 外部配線方式 ) 

交流電源

DC 24V預備電源

DC 24V指示燈

DC 24V地區警鈴

消防泵浦
(受信機有
電區接點)

消防栓

{緊急廣播
關閉地區
鈴

感知器
發信機

副受信機
設備

副
受
信
機

八、接線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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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配線要則

1.線材計算表(配線距離較長者或大型受信機另計)

2.接線盒

為方便查線和往後維護檢修，於每層或適當地區，應設接線盒，接線盒內應設接限端子
，盒身具防水效果，具盒蓋上應設＂消防專用＂之銘版。

3.接線端子標示及夾端子

受信機內部及各接線盒內之接線端應設標示套或標示貼布，每接線頭於套上標示套後，
應夾上Y型端子。

4.配線方法

本系統為安全器材配線，參閱本手冊之第4頁及第5頁。

5.終端電組接法

每一感知器回路最末端應裝設終端電組一支(不得超過一支)，受信機內如有某回路不用
時，應該將回路之指撥開關撥至(ON)即向上撥。參閱第5頁。

6.區域標示

配線完成後應將隨機所附之＂地區標示牌＂，以打字或印寫後，貼於地區回路處，以方
便識別地區名稱。

7.配線紀錄

外部配線完成後，應詳劃外部配線圖列表紀錄，以方便往後檢修。

項 目

感知器回路

回路共線

區域警鈴

表示燈

發信機

電話

發信機強押燈

接地線

交流電源

1.2mm

1.6mm

1.2mm

1.6mm

1.2至1.6mm

線 材 規 格 數    量 備      註

視其回路設備而定，每回路壹條

依據法規，每條共線共用不得超過7回路

依據法規，每條共線共用不得超過7回路

與各區域感知器並接

限P型壹級發信機(T)

限P型壹級發信機(A)

E

至視具受信總機負載而定

N

N

2

2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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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使用方法

1.火災監視

本受信機相關系統設備安裝完成後，加入AC110V 50Hz/60Hz 電源，再將受信機內
部交流電源開關及面板上所有開關置於定位處，則平常電源燈亮起，電源表刻度指向24v
(容許電壓20v~28v)，綜合盤表示燈亮起，此時警戒開始。

2.火災警報

當某區之感知器動作或發信機強壓，均視為火災信號，此時火警指示燈(紅色)及該地區
回路指示燈同時亮起，主音響和地區警鈴鳴叫，綜合盤上表示燈由直亮變閃爍，此時火
災警報成立。

3.復舊

火災警報後，受信機上的火警指示燈及區域回路燈均持續亮著，待情況解除後，欲使受
信機恢復原來警戒狀態時，只要按下「復舊」開關，但如感知器被燒毀或是發信機強壓
未定位時復舊無效，必須盡速修復後，再按「復舊」開關即可。 

4.斷線警報

本機具有＂回路斷線自動顯示＂功能，若某一地區回路有斷線或終端電阻脫落情形，則
斷線指示燈及該地區回路指示燈同時閃爍亮起，斷線音響持續鳴叫，待線路修復後，上
述情況自動解除。

(1)主音響停止裝置

欲使受信機內部主音響停止時，只要將「主音響」開關置於「停止」位置。主音響
立刻停止鳴叫。

(1)斷線音響停止裝置

欲使斷線音響停止鳴叫，只要將「斷線音響」開關置於「停止」位置。

5.火災警報試驗

欲使火災警報模擬試驗或測其火災警報功能是否良好

(1)自動復歸，蓄積開關，移報開關

當欲作火警試驗時，須將(自動復歸)開關置於「復歸」位置；(蓄積開關)置於「解除」
位置；(移報開關)置於「停止」位置，後再做回路試驗，每一回路試畢則信號自動復歸。

(3)受信機本機試驗

將(1)項動作需完成，再將(試驗開關)置於「試驗」位置；(火災試驗)開關置於「試驗」
位置，再按(回路試驗)開關［總機外］(白色回路按鈕)試畢自動復歸，完成後將所有開關
復歸定位。

(2)地區現場火警試驗

(A) 感知器加溫試驗法:用一高於室溫30℃的加溫試驗器具，接近感知器數秒鐘即可
，待感知器冷卻後，受信機火警信號隨即自動復歸。

(B) 發信機強壓試驗法:只要將強押按鈕押下後，再將按鈕上，受信機火警信號隨即自
動復歸。

(2)地區音響停止裝置

欲使地區音響停止時，只要將「地區音響」開關置於「停止」位置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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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斷線試驗

(1)

7.預備電源

本機具電池自動充電設備，平時須裝設預備電源(DC24V)，當主電源停電時，主機內
部即自動轉換預備電源繼續供電。此時平常電源燈熄滅，預備電源燈亮起，電壓表指示
24V，預備電源供電時間比照CNS規定。

8.電話聯絡

P型壹級受信機設計上具有非常電話連絡裝置。攜帶式電話機1支，欲使用聯絡時，可
攜帶壹支電話機插入地區發信機電話孔，此時受信機內藏之「電話音響」鳴叫，「電話
指示」燈亮起，再將總機本身所附之劃機拿起，則「電話音響」停止，電話指示燈亮起
，這樣兩方始可進行通話，通話完畢電話機必須歸位，信號自動復原。

9.消防栓連動

本機設有移報無電壓接點(A接點X1組容量=24V/10A)，可作信號源連動消防栓啟動
裝置，任何一回路火警本接點即動作。

10.試驗中警報發生

當本系統設備在作任何試驗工作時，除了正在測試的回路外，如有其他的回路亦於同時
發生狀況，此時應停止試驗工作，應以狀況發生之回路優先處理。

11.開關未定位警示裝置

P型壹級受信機設有開關未定位警示燈，當面板上＂任一開關＂未置於定位，「開關未
定位」指示燈即閃爍亮起，當開關全部均定位，此信號自動消失。

將(試驗開關)置於「試驗」位置；(斷線試驗)開關置於「試驗」位置，再按(回路試
驗開關)［總機外］(白色回路按鈕)試畢自動復舊，完成後將所有開關復歸定位。

(1) 預備電源試驗

受信機平時均應維持主電源供電，如欲測試預備電源功能是否良好，只需按下「電
池試驗」開關，此時受信機狀態應與主電源斷電相同。

(2) 現場斷線試驗:將感知器拆下即可。

12.地區鈴

 

外部廣播主機火災語音/緊急麥克風動作，則該地區鈴功能遮斷輸出。
全區鳴動：

c.
d.

b.

處於分區鳴動時，只有一筆火警報發生"未排除"，總機 10分鐘內會"自動"切換
全區鳴動。
處於分區鳴動時，再接受火災信號，立即切換至全區鳴動。
灑水、監視訊號不在全區鳴動控制。
EF接點 : 此接點為廣播移報全區鳴動接點。

a.



蓄積型火警受信總機

使 用 手 冊 -  USER GUIDE -

十一、設置場所 
受信機裝置場所，應參照「消防設備管理法規法令」，第壹項第三條規定「火警受信裝
設位置」。

十二、維護要領

(1)平常時(受信機正常之狀態)

1.受信機正常之狀態

(1) 裝置公共場所之設備，維護如會驚動他人，必須事前先作商洽。

(1) 電源部分

受信機所使用之外部開關及用電容量是否符合安全規則，預備電源是否合乎規定，放
電時間是否低於安全標準。

(3) 感知器

現場試驗感知器動作是否正確，感知器動作確認燈有無不良。

(4) 發信機

檢查強壓玻璃的完整及內部配線是否不良。

(5) 絕緣試驗

受信機電源端子與接地端子之間必須達到250V 20MΩ以上。

(2) 受信機

(A)火災試驗:試其受信機火警功能是否正確。

(B)斷驗試驗:由「回路試驗」開關試其動作是否正確。

(2) 發現地區設備有損壞或不良，則必須優先維護。

(3) 維護週期，每年最少兩回，包括外觀檢視和機能檢查。

2.設備維護

每年必須委請專業機構或原廠商作一次綜合檢查，且應列表紀錄，交與有關人員或有關單
位存檔，以保障人命安全。

3.綜合維護

平常時受信機「正常電源」燈亮起，電壓表指示24V(容許範圍20V~28V)，全部開關
必須定位，綜合盤表示燈亮起。

(2)停電時

主電源暫停供電時，則「正常電源」燈消失，「預備電源」燈亮起，電壓表指示24V
(容許範圍20V~28V)，(多回路數受信機，綜合盤表示燈)，參閱第一頁第2項之特性
第4點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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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故障排除
本受信機採最新尖端科技，設計精密，組合便利故不須專業人員，亦能從事故障排除工
作，以確保受信機不致發生維修困擾。

1. 區域回路燈及綜合盤功能異常

本系統設備由多項單元的組合(參照第2頁)不論『感知器』『配線』『綜合盤』等不
良或使用不當均會直接影響本受信機功能異常。

(1) 用『三用電錶』量P1-P2(正常電源端)是否有(AC)電壓，110V或220V依受
信機規格。

2. 保險絲功能

本受信機內設保險絲陸支(F1~F6)每支有獨特保護功能，不得任意以規格不符或品
質低劣支產品更換，否則本公司恕不負責，保險絲燒斷直接原因均屬外部配線錯誤、
短路或外部設備不良所造成。

3. 保險絲燒斷原因與檢查要則(故障資料查詢)

(1) F2 FUSE燒斷

(A) 輸入電壓是否超壓致使F2 FUSE燒斷。

(B) 規格是否正確(過小時會被瞬間電流沖斷)。

(C) 檢查F1 FUSE是否更換過大，以致二次側電源短路時無法燒斷F1 FUSE，
故致使F2 FUSE燒斷。

(2) F1 FUSE燒斷

(A) 檢查F6 FUSE 及F5 FUSE 是否過大，因F6~F5 的電流均經過F2 FUSE。
(B) F1 FUSE 為二次側電源保險絲，亦是受信機直流電源第二段保護。

(C) F6~F5 FUSE 如更換過大或品質低劣無法燒斷，便會直接燒斷第二段保險絲。

(3) F3 FUSE 燒斷

(A) 檢查預備電源極性＂＋＂ ＂－＂是否相反。
(B) 與F2 FUSE 檢修項目相同，因主電源斷電時，預備電源供電必須經過F3 FUSE。

(4) F6 FUSE 燒斷

(A) 檢查表示燈配線有無短路情形，表示燈燈泡是否有短路。
(B) 檢查表示燈用電量是否過載，或表示燈頭焊線是否短路現象。
(C) 將表示燈輸出端（＋~－）拆下外線，再更換F6 FUSE，然後再量輸出端是否電壓

輸出。
(D) 如判斷受信機輸出正常時，必須將外部修復後，方可將線再接上。

(1) F2: 正常電源AC110V保險絲，規格250V2A(5L~20L)，250V3A(25L~
50L)、250V5A(50L~80L)。

(2) F1: 直流電源DC24V電源保險絲，規格250V3A~250V10A(依回路數而定)。

(3) F3: 預備電源保險絲，規格250V3A~250V10A(依回路數而定)。

(4) F6: 綜合盤指示燈保險絲，規格250V2A~250V20A(依負載而定)。

(5) F5: 地區鈴保險絲，規格250V2A~250V20A(依負載而定)。

(6) F4: 視外部所需外加的一組電源。

(2) 檢查受信機內正常電源開關是否置於＂NO＂，電源板上(綠)色LED電源燈是否
亮起。

(3) 受信機板面上之交流指示燈及電壓表是否正常，本系統為DC24V規格。

(4) 檢查保險絲是否燒斷(面板上交流電源故障燈是否亮起)。

(5) 檢查外部設備及配線是否依據本手冊內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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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F5 FUSE 燒斷

(A) 檢查區域警鈴配線及警鈴本身有無短路現象。
(B) 區警鈴是否用電量過載。
(C) 將區域警鈴輸出端(＋~－)拆下外線，再更換F5 FUSE，量其輸出是否正確。

(D) 如判斷受信機輸出正常時，必須要將外部線路修復後，方可將線再接上。

4. 預備電源接反向

本機電路設有極性辨別電路，如預備電源接反向時，F3 FUSE 即燒斷且面板上電池
故障燈紅色LED 警示燈亮起，此時應將極性更正。

5. 綜合盤表示燈及警鈴異常現象(故障資料查詢)

配線施工如未能掌握正確以致使區域表示燈和區域警鈴異常現象。

根據本公司多年經驗，如屬區域回路燈異常現象，大約90%均於外部配線不正確，其
它皆都使用不當或受信機內部端子誤接情形。

6. 區域回路燈異常現象(故障資料查詢)

若某回路或數回路及斷線指示同時閃爍亮啓時，我們視它為斷線信號，此時檢修要則
須遵下列方法。

7. 回路燈和斷線指示燈閃爍亮起(故障資料查詢)

若某回路或數回路及火警指示燈同時亮起，我們視為火警信號，檢修要則如下：

8. 回路燈與火警指示燈亮起(故障資料查詢)

(1) 將受信機內指示燈與地區警鈴外部配線，分別拆下。

(1) 檢查受信機內是否有空回路，指示SW 是否定位(ON位置)。

(1) 檢查受信機「回路選擇」開關是否定位。
(2) 將有問題的回路拆下，量回路線與回路共線間是否有短路或阻抗值低於2KΩ

(正常值＝10KΩ)。

(3) 有問題的回路線拆下後，須將受信機復舊，此時回路燈應變為斷線信號，欲使其
信號消失，應將終端電阻指撥開關切至「ON」位置，待線路修復後，必須將指
撥開關復原切至「OFF」,並將外線裝上。

(4) 檢查外部線是否短路現象，或感知器是否不良。

(5) 感知器如有不良，須拆下後用三用電錶測試，因感知器旁的確認燈不一定全是正
常。

(2) 將有問題的回路拆下，此時斷線信號應自動消失。

(3) 測驗如與第2項符合，判斷受信機正常，應將外部線路參照本手冊第4頁及第5頁
修復後，方可將外線接上。

(4) 查外部回路末端感知器內，是否沒裝終端電阻或是沒裝好。

(5) 查外部配線是否有中斷情形，及感知器是否有脫落之狀況。

(6) 用三用電錶轉Ω檔(XIK)量故障回路之阻抗值是否正確，回路線與回路共線之間阻
抗應為10KΩ。

(7) 回路線拆下後必須量其回路線及回路共線間是否有電壓存在，正確的是不能有電
壓存在。應修復後，方可將外線裝上。

(2) 用三用電錶量表示燈輸出端(－~＋)是否DC24V，再作火警試驗，電壓是否變為繼
續供電，量畢復舊。

(3) 用三用表量地區警鈴輸出端(＋~－)，應無電壓輸出，再作火警試驗，此時應有DC
24V 電壓輸出，量畢復舊。（分區警鈴開關必須定位）。

(3) 以上第（2）（3）如測驗相符時，判斷受信機正常，應將外部配線參照本手冊第4
頁及第5頁修復後，方可將配線再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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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   明

電 源 裝 置

預 備 裝 置

充電電壓、電流

回路電壓、電流

外 線 阻 抗

熱感知器裝設置

煙感知器裝設置

綜 合 盤 配 線

指 示 燈 串 聯 數

電 鈴

終 端 電 阻

機 身 材 質

烤漆

附 屬 機 能

附 屬 機 能

附 屬 機 能

附 屬 機 能

AC110V 或AC220V 50/60HZ

DC24V

DC26V 100mA~400mA

DC24V 短路電壓5V 30mA 以下

往反 50Ω以下

視設計需要無數量限制

每回路 20 只

四線或六線均可

盤面回路之 1.2 倍

盤面回路之 1.2 倍

10KΩ

1.6mm CNS 標準材質

可外接電腦監控或移報

缺水燈、過載燈、運轉燈

含綜合盤之發信機接點可另作辨識

崁入式對講機

其他規格亦可訂製

可用外帶或內藏式

視電池容量，本機內
有自動調整功能

有內阻(如電子式)除外

視設計需要

每回路一只

箱體過大時用 2.0mm

白米色精美烤漆 亦可訂製其他顏色

(選擇性裝置)

一體成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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